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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風華再現–臺南地方法院修復竣工啟用暨司法文物特展   2016/11 

                        撰文者  臺南地院司法文物特展籌備小組 

                                司法院司法行政廳 

一、前言 

    國定古蹟臺南地方法院舊址(下稱臺南地院舊址)，這棟見證臺灣司法

的演進，已逾百年、莊嚴典雅的巴洛克式建築，歷經長達 13年有餘的調

查、考古、修復，已於 105年 8月間竣工，並於 105年 11月 8日舉行啟

用典禮，同時舉辦一系列司法文物特展與活動。 

照片 1：修復後臺南地院全景 

 

 

 

 

 

 

    配合展覽，特別為文介紹，回顧古蹟的過往，包括古蹟所在之臺南地

院歷史沿革、區位變遷、古蹟建築特色、修復過程等，以喚起全體司法人

的共同記憶；並期許古蹟的未來，繼續保存、傳承屬於我們自己的歷史，

以及作為司法與民眾溝通的橋樑，希望民眾徜徉於雕琢精細的古蹟建築之

餘，也能親近司法、瞭解司法，進一步深化人權與法治觀念。 

 

二、臺南地院歷史與管轄區域沿革 

    臺灣的各級法院之肇始於日治時代。1895年（明治 28年）臺灣總督

府公布「臺灣總督府法院職制」，除在總督府設置法院外，另設 11個法院

支部（分院），臺灣總督府法院臺南支部是其一，此即臺南地院的前身。

性質上屬於軍事法庭，採一審終審制。 

    1896年臺灣總督府廢除軍政改行民政，發布律令第一號「臺灣總督府

法院條例」，調整法院組織，臺南地院等 13所地方法院即依該條例正式成

立。當時臺南地院除管轄約當今臺南地區的司法案件外，亦管轄當時三縣

一廳中的臺南縣（約當今臺南、高雄、屏東地區）及澎湖島廳（澎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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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的涉外事件。 

    1898年總督府改正「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後，將全臺地方法院整併

為臺北、臺中及臺南 3所，其中臺南地院下轄嘉義、鳳山、澎湖等 3個出

張所，至 1909年 10月前管轄區域最廣曾包括現在的雲林縣、嘉義縣、嘉

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花蓮縣及臺東縣等地區。1919

年，因轄區廣大，原嘉義出張所之轄區設立臺南地方法院嘉義支部以分擔

業務，嘉義支部管轄範圍包括今雲林縣、嘉義縣市等地。 

    1945 年臺灣光復後，政府指派時任臺南地院判官的洪壽南先生兼代理

院長並辦理接收事宜1，國民政府於調整行政區名稱之同時，並正式將臺南

地方法院之全稱改為今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管轄區域相當於今日之臺南

市、嘉義縣市及雲林縣。於 1947年 3月 1日，臺南地院嘉義分院改制為嘉

義地方法院，此後臺南地院管轄僅臺南縣、市之區域迄今2。 

 

三、臺南地院舊址區位變遷與建築之特色 

（一）區位變遷 

    日治初期臺南地院曾假清代安平縣文廟作為廳舍3，其後於 1912年選

址在明鄭、清代時期之馬兵營（此亦為史學家連橫的故居，即現今舊址。

照片 2）開始興建法院廳舍，並由總督府建築師森山松之助負責規劃設

計。臺南地方法院舊址自落成後雖歷數次修繕，然而年代久遠，且過於狹

窄，不敷公務使用，原擬拆除重建，嗣於 80年經內政部列為國家 2級古

蹟，乃覓得臺南市 5期重劃區土地興建法院大樓，90年正式搬遷至新院

舍。 

※照片 2：地院前馬兵營界碑照片 

 

 

 

 

                                                      
1 洪壽南院長原為日治時期臺南地院判官，亦為光復後臺南地院第 4 任院長，其後歷任司法院副院長及

總統府資政。 
2見司法院司法行政廳編著<百年司法—司法、歷史的人文對話>p44-45。 
3文獻上亦有稱此處所為臺南縣學、臺灣縣學或大成塾與司學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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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特色 

    臺南地院舊址是一結構宏偉，具巴洛克式繁複豪華風格，並採非對稱

手法處理，氣象萬千的建築。有主、次兩個出入口，東側進出門之上方造

型為胖粗形之圓頂，為主要入口；西側進出門之上方則設計為瘦細形之高

塔，為次要之入口，圓頂塔樓及方形高塔構成不對稱平衡(如照片 3)，與

「總統府」、「國立臺灣博物館」並列為日治時期臺灣三大經典建築。58年

因西側高塔樓龜裂傾斜、地基下陷，有倒塌之危險，經成功大學鑑定為危

樓，遂予拆除。 

 

照片 3：臺南地院舊照 

 

 

 

 

 

臺南地院舊址建築特色如下： 

1、門罩、勳章飾： 

    主入口正門上面有一個平拱拱心石，拱心石下面為優美的水平線條作

退縮處理，再下來是圍繞整個門櫃的古典花飾，亦稱門罩，門的上端有一

個巨大的勳章飾，巴洛克式花飾中，往往用圓形、橢圓形的造形，四周圍

以華麗繁複的花飾，這種花飾叫「勳章飾」，用方形的比較少見，但也叫

勳章飾。 

2、精緻的門廊 

    臺南地院有三個門廊，主門廊為位於北面東側的主入口，次門廊位於 

北面西廁的次入口，另在西面還有一個假門廊。其中主入口門廊為古典山牆

形式，由八根柱子構成，柱子型式以愛奧尼克柱式為基本表現。次入口門廊

亦有八柱，左右三柱各成一組，柱式為托次坎形式。西側假門廊風格與主入

口門廊類似，但只有四柱。 

3、華麗的門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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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廳內中心部分有十二根柱子，每三根形成一組立於一基座之上，柱

頭為標準之複合柱式，上承蓋盤，柱身分上下兩段，上段為凹槽，下段為

勳章飾，蓋盤之上為一鏤空藻井式圓頂(照片 4)。 

 

照片 4：華麗的門廳及鏤空藻井 

 

 

 

  

 

4、動感的圓頂。 

    圓頂是西方歷史式樣建築創造特殊天際線以強化歷史風格的主要利器，

不同造型的圓頂也是西方建築中很重要的建築元素。臺灣日治建築中，臺南

地院舊址的圓頂最具特色。圓頂為褚紅色，本體分為八個面，四大四小，頂

上有小塔，再上面是避雷針，圓頂上有八座老虎窗，四座拱形，四座圓形（圓

形的比較小又叫牛眼窗），整個圓頂可算是臺灣日治時期建築中最精緻且富

動力感的一個（附照片 5）。 

照片 5：俯瞰圓頂 

 

 

 

 

 

 

 

5、馬薩式屋頂 

此為木造五角形桁架構成屋頂結構，屋頂分為二折，上坡緩而下坡陡，有

別於常見之三角形桁架，因此馬薩式屋頂較為高大，足足有一層樓之高

度，不僅較易通風，桁架下還可以安裝木板走道，可供工人整修之用。馬

薩式屋頂有美麗的石質魚鱗式屋瓦，並開著優美的老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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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牛眼窗。 

指開口在斜面屋頂的圓形窗子，安裝在屋頂上，可以供通風之用，氣候炎

熱的地區是常見的設計手法，在巨大厚重的馬薩式屋頂上，安裝上成排的

牛眼窗，好像牛眼般地瞪著路人，再加上斑駁的魚鱗瓦，充滿了裝飾之

美，使臺南地院在莊嚴的線條中增添幾許生動的美感4。 

 

照片 6：馬薩式屋頂及牛眼窗 

 

 

 

 

 

四、古蹟之修復 

    古蹟修復工程費時費工，需要經過漫長的審查、解體調查及再利

用規劃，以及 建築師規劃設計、徵選營造廠商、報請文化主管機關查

驗及准核等程序才能開工，施工期間變更設計或增加或減縮修復項目

等事項，均須再報請審查及核可，修復完成後仍須報請查驗核可。 

    臺南地院舊址歷經多次修繕，整理如下 

 

進行工程 開/完工日期 建築廠商 

緊急保護措施—晴雨棚架

工程 

92年 2月委託執

行，93年 3月開

工，93年 9月完

工 

曾國恩建築師事務所

/松暉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 

古蹟修復及古蹟調查（含

解體調查）先期規劃等 

92年 8月委託執

行，94年 4月完

成 

曾國恩建築師事務所 

院局部解體調查工程 93年 5月委託執 慶洋營造公司 

                                                      
4見司法院司法博館網頁中<法院之美>之建築特色;司法院編著<百年司法—司法、歷史的人文對話>p88-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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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93年 6月

23日開工，同年

11月完工 

好望角計畫-拆除民執、

檔案辦公大樓 

97年 9月 30日

委託，同年 12

月 20日完工 

茂原營造有限公司 

古蹟修復工程專案管理 98年 5月委託執

行 

卓銀永建築師事務所 

古蹟修復工程委託設計監

造 

98年 11月委託

執行 

葉世宗建築師事務所 

古蹟修復工程 102年 5月 8日

開工，105年 8

月 12日申報完

工 

慶洋營造公司 

 

    上開古蹟修復工程經多次流標，102年 4月辦理第 7次公開招標，始由

慶洋營造公司得標，並於 102 年 5 月 8 日開工。施工期間發現最具特色的

馬薩屋頂及圓頂藻井腐朽嚴重，經變更設計，並延長工期，終於 105年 8月

12日申報完工，同年 9月 7日經文化部派員到場辦理竣工查驗。從 92年 2

月起至竣工查驗為止，歷經 13年又 8個多月。 

    由於舊址古蹟坐落於原清朝馬兵營，可能是明鄭時期軍屯重要據點，因

此，古蹟修護工程同時進行考古試掘，探勘是否有馬兵營遺址。經試掘在西

側的坑洞內發現疑似古蹟的建築結構，惟尚難判知是否為馬兵營遺構或其

他早期建築遺構，經文化部文資局與臺南市文資處邀請學者、專家會勘，雖

然有學者認為可再下挖一些，以獲得更多古蹟的資訊，但多數學者認為，由

於現址為空地，未來是地方法院的綠坪，沒有開挖的急迫性，擔心古物開挖

後會受破壞，最後仍決定回填保存。目前已將舊址中庭古井崗石墩柱地坪遺

構作現地保留，呈現歷史痕跡。 

 

五、司法文物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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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復後的臺南地院古蹟煥然一新，司法院與臺南地院特別於國定古蹟

臺南地方法院修復竣工啟用典禮的同時，舉辦一系列司法文物特展及

活動。(照片 7) 

照片 7展覽宣傳折頁 

 

 

 

 

 

  

 

 

展出內容結合古蹟建築特色與司法院為籌設司法博物館多年來蒐集的司法

文書、史料、照片與文物，規劃為十五大主題如下列： 

(一)列柱大廳：介紹古蹟華麗的門廳，大廳正上方為圓頂，光線由圓頂通

過藻井窗格照入大廳，泥塑裝飾在柔和光線照射下更顯端莊高雅。 

(二)御真影奉安殿：這是二次大戰前的日本用來供奉天皇與皇后的照片

(御真影)以及《教育敕語》的場所，在四大節祝賀儀式時會向「御真

影」行最敬禮並進行《教育敕語》的捧讀式5。 

(三)拘留室：臺南地院舊址拘留室共四間，均維持日治創建本館時的規制。 

(四)模型室：介紹規劃設計臺南地院舊址的總督府建築師森山松之助生平

及其著名作品，並展示依本館五十分之一製作的模型。 

(五)臺灣司法史的變遷：簡介日治時期至光復後臺灣司法演變情況。 

(六)人權律師湯德章：展出臺南地院檔案室保存湯德彰律師登錄及被註銷

登記暨軍事審判死刑判決書等相關資料。 

(七)司法文書：展出臺南地院檔案室保存光復初期各類型民刑事判決書原

本及正本，並介紹日治時期臺灣第一個法官、檢察官、律師及司法書

士。(照片 8) 

                                                      
5 日本四大節指 1 月 1 日「新年」、2 月 11 日「紀元節」（神武天皇登基日）、4 月 29 日「天長節」 

（昭和天皇誕辰）、11 月 3 日「明治節」（明治天皇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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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8 民國時期司法狀面 

 

 

   

 

 

 

 

 

 

 

 

圖 1                     圖 2                   圖 3 

民國時期司法狀面〈1907─1949〉（臺南地院林孝璋提供） 

印花稅 1624年創始荷蘭，司法訴訟狀面為印花稅一種，「辭海」中註：印

花稅條只有「印花票」之稱。日本稱「印花」或「印紙」 

司法訴訟狀面，是訴訟當事人因民、刑事案件向司法機關呈送各種類行書

狀的首面，清光緒 33年（西元 1907年）開始試辦，民國 38年左右停

用。    

民國 16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同年 12月 14日起由司法部頒行，孫中山

國民政府公署圖和中央黨部部址狀面，訴訟狀紙分為 16種；有民、事訴

狀、民、刑事辯訴狀、民、刑事上訴狀、民、刑事抗告狀、民、刑事委任

狀、限狀 12.、交狀、領狀、保狀、結狀、和解狀，其狀面框上方有「提

倡國貨是總理主義的實行」字樣，外框圖案為西方式樣，框內有圖像、總

理遺囑、司法狀紙，狀紙名稱亦置中央，下方有國民政府司法部大頒行及

國民政府公署圖、彩色印刷，顏色只有淡紅色〈圖 1〉，其設計據有黨政色

彩式樣。 

民國 18年司法行政部成立，採用原狀面圖案下方字樣改為中央黨部部

址，由 16種狀面改為民事狀、刑事狀二種狀面。民國 20年，狀面顏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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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藍色，分厚、薄紙兩種〈圖 2、3〉。 

 

（參考資料：中國司法印紙目錄/青島市檔案館編/中國檔案出版；日據初

期司法制度檔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 

 (八)司法文物：展示與司法相關的文書、文物、照片、設備等物件。 

(九)建築之美：介紹古蹟舊址建築特色及修復過程。(照片 9)  

照片 9 古蹟修復過程 

  

 

 

 

 

 

 

 

 

 

 

 

 

 

(十)考古文物：展出古蹟修復前進行「馬兵營遺址」考古試掘出土的青花

瓷碗盤、硬陶容器、火爐、棋子、糖漏、漏罐殘片等物件。 

(十一)臺南地院沿革：簡介臺南地院從日治初期建立迄今的變遷歷史。 

(十二)模擬法庭：在第四法庭提供參觀者實際演練開庭時扮演各種角色的

體驗。 

(十三)法庭席位演進：介紹歷年來法庭席位布置變遷的情形並展出模型。 

(十四)人民參與審判：介紹司法院推動中的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並展出相

關文宣品。 

(十五)公共藝術—「天塔 Disappear Tower」： 



10 
 

舊址古蹟設計者原構思是依院檢分立原則設計「右圓頂左高塔」不對稱平

衡的立面形式，與大多數日治期對稱式官署不同，可惜有關「高塔」部分

因塔樓壁體龜裂拆除，作品「天塔」概念來自於消失的高塔，是延續脈絡

與時光流轉的想像，在舊有遺址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一場美好的視覺饗宴6。

(照片 10)。 

照片 10：公共藝術作品-天塔 

 

 

 

  

 

 

 

六、籌設司法博物館歷程 

    臺南地院搬遷到新廈辦公後，閒置的舊址空間如何再利用是一重要議

題。有鑑於此，司法院曾於 88年 3月提出司法改革具體措施，明定於臺

南地院舊址成立「司法文物陳列館」之政策。90年 4月因考量「文物陳列

館」一詞，予人靜態陳列文物之刻板印象，遂改以籌設司法博物館為推動

目標。 

    司法院多年來逐步籌備，於 91年 5月組成司法博物館籌備委員會，

同時開始著手文物蒐集、史料研究、古蹟修復與司法博物館具體規劃、籌

設理念宣傳等，詳述如下： 

（一）就文物蒐集與史料研究方面 

1.執行法界耆宿訪談計畫：     

    司法院自 91年 7月起，委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逐年進行「臺灣

法界耆宿口述歷史計畫」，訪談司法界前輩有關個人成長、學習歷程與工作

經驗、投身司法之心路歷程、接受法學訓練之困厄與奮鬥過程、不同時期的

司法背景、重要措施及理念、對司法的建言與對後學的期許等，期能留存法

                                                      
6 摘自<國定古蹟臺南地方法院公共藝術設置計畫>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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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前輩之風範，並了解司法的變遷。每年並出版「法界耆宿口述歷史」乙書

目前已出版至第七輯。 

2.日治時期檔案解說計畫 

    92 年 7 月司法院委託國立臺灣大學執行「臺灣總督府檔案—司法文書

(1895-1920)蒐集暨解說計畫」，蒐集並解讀研究臺灣總督府檔案中，具有重

大歷史意義或具展示價值之司法文書，就日治時期臺灣司法運作實況進行

系統性的闡釋，並建立資料庫，供將來成立之司法博物館研究、展示所用。 

    自 94年開始，也委請國立臺灣大學逐年執行日治時期法院檔案解說計

畫，至 104年已執行臺中、新竹、嘉義、臺北、高雄、花蓮等地方法院及臺

灣高等法院日治時期、戰後接收時期檔案解說計畫，期藉由日治法院檔案之

整理研究，建立早期司法運作之脈絡，並了解日治時期的司法制度與運作實

況，以及人民與法院互動的態度與方式。101 年 2 月、102 年 12 月另委請

國立臺灣大學執行淡新檔案篩選、解讀計畫。 

3.臺灣南部地區司法史料調查暨資深法界人士訪談計畫 

92 年度委託國立成功大學執行「臺灣南部地區司法史料調查暨資深法

界人士訪談計畫」，彙整完成臺南地方法院轄區內重大司法事件暨相關文獻

資料，且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之歷史情境、南部地區資深法界人士座談、律

師湯德章等，製成專題影片。 

4.其他： 

    98 年 2 月執行「臺灣司法史檔案（以紛爭解決為中心）蒐集、解說計

畫」；98年 3月執行「最高法院遷臺舊檔數位典藏計畫」；99年 5月執行「國

史館典藏司法院檔案數位化」；103 年 6 月執行「民初大理院時期民刑事判

決書籍數位化」。 

（二）有關司法建築之研究方面 

    自 92年 8月起，委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臺灣日治時

期司法建築史料調查及研究計畫」，彙整研究出日治時期臺灣司法建築，系

統性的描述自日治初期暫用清領房舍從事法制初步組織，進而逐步展開都

市道路與法院建築預定地規劃，以至形成近代式司法建築廳舍，其空間配置

與司法制度之演進、司法從業人員與民眾之互動關係。 

（三）司法文物史料徵集 



12 
 

    自 95年 11月起對外公開徵集司法文物史料，針對民眾提供之老照

片、司法文物、文書，經召開三次審查會議，已徵集 340餘件文物史料，

目前仍持續對外徵集中。 

（四）宣揚籌設司法博物館理念 

1、建置司法博物館網頁 

    以精美的圖片輔以深入淺出的文字說明，介紹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舊址

建築之美，並以感性的文案訴求籌設司法博物館理念，期透過網際網路凝

聚共識，進而號召有志之士貢獻心力，並使關心此項議題的同仁與民眾能

相互交流、激發創意。98年 7月司法院委託國立臺灣大學執行「司法文化

走廊網站建置計畫」，將歷年蒐集、彙整司法文物之成果，透過網際網路

與民眾分享。 

2、培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舊址導覽、解說志工 

   培訓志工，可為將來成立之司法博物館籌備志願服務人力資源，並於籌

備期間舉辦階段性展示活動時，擔任解說、導覽工作，作為籌設理念的傳播

種籽。司法院於 91、92年度均編列預算，撥付臺南地方法院執行志工培訓

計畫，已培訓志工 60餘名，協助導覽民眾參觀臺南地院舊址，並實際解說，

宣揚籌設司法博物館理念。 

3、舉辦司法文物展覽 

    94年 1月司法院於中正紀念堂舉辦「百年司法─慶祝第 60屆司法節司

法文物暨司法美展」；同年 9月於臺南地方法院舊址舉辦「百年司法－風華

再現」文物展，期藉由展覽凝聚籌設司法博物館之共識。 

七、舊址古蹟之活化再利用 

    國定古蹟臺南地方法院這棟百年司法人文建築，是全體司法人的精神

象徵，其中 87年的歲月作為司法審判機關，記憶之歷史軌跡，早與這片土

地及人民的生活、情感緊密結合，其後卸下司法機關任務，在歷經 13年漫

長的規劃、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完成，現已恢復原有雋永、頗負動感的古蹟建

築外貌，並保有美輪美奐的文化資產價值，與臺南府城之歷史、人文、藝術

價值相結合。未來如何活化再利用這棟古蹟，司法院將以最有利於人民的角

度做規劃評估，讓民眾可以親近這棟古蹟，閱讀古蹟的歷史，進而涵養民眾

基礎法治觀念，瞭解司法始終為人民守護的不變理念。 


